
申請書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
主旨：檢送「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」申請書。










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
         電話：








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「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」文件檢核表
 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營利事業名稱：
	
	項　　　目
	申請人
 檢核
	青發中心檢核

	
	應 檢 附 之 基 本 文 件

	1
	營業稅補助申請書1份
	
	

	2
	申請人之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1份(浮貼於申請書)
	
	

	3
	補助計畫書1份
	
	

	4
	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1份【附其一即可，須加蓋大小章，免登記之小規模商業者免付】
· 商業(公司)設立登記證明文件
· 工廠登記核准公文影本
· 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、登記證、開業執照
· 立案證照影本
(以合夥或設立公司方式創業者，並應另提出合夥契約書、股東名冊或公司組織章程)
	
	

	5
	稅籍登記證影本1份【附其一即可，須加蓋大小章】
· 國稅局核准稅務登記之函文影本
· 統一發票購票證
· 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
	
	

	6
	可資證明事業體之合夥人及出資人之文件(無則免付)
	
	

	7
	未曾接受中央、本府或其他地方政府機關同性質營業稅補助(切結書1份)。
	
	

	8
	行政契約書（一式2份）
	
	

	申請重要須知

	1.申請前敬請詳閱「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」，以免影響申請人權益。
2.申請文件請以A4單面印製（請勿用廢紙），並依照本表順序夾妥。
3.申請本補助所用印之企業大小章須為設立登記之印鑑章。
4.申請本補助所提送之所有資料，均不予退還。
5.申請本補助所定書表格式，不得任意變更。

	申請人已詳閱本補助實施要點及各告知事項
	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

	申請人(簽章)
	
	檢核人員(簽章)
	


附件一
            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申請書          115.05版
	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： 

	姓名
(負責人)
	
	性別
	□男    □女
	     
3
個
月
內
二
吋
半
身
照
片
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出 生 日 期
	 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	

	戶籍地址
	□□□□□
市/縣       市/區/鄉/鎮       村/里    鄰          路/街    段 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□□
      市/縣       市/區/鄉/鎮       村/里    鄰          路/街 
      段 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
□同戶籍地址

	電   話
	住家： 
	傳真：
	行動電話：

	E-mail
	

	工
作
經
歷
	服 務 單 位 名 稱
	職   務
	到職日期
	離職日期
	服務年資

	
	
	
	   年   月
	   年   月
	

	
	
	
	   年   月
	   年   月
	

	
	
	
	   年   月
	   年   月
	

	二、創設事業資料：

	公司或商號名稱
	

	組 織 形 態
	□獨資      □合夥      □有限公司     □股份有限公司

	營 業 地 址
	□□□□□
       市/縣       市/區/鄉/鎮         村/里     鄰            
       路/街    段 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

	聯 絡 電 話
	

	開 業 日 期
	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商業(公司)設立登記統編或執業許可證
	□商業登記
□公司登記
	統一編號：

	□執業許可（登記）證
	許可（登記）證種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許可（登記）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創設事業地點
	□自有 
□租用
	 總面積共約              坪 

	三、營運現況及經營輔導：（欄位不敷填寫，請另以A4大小紙張附加於下頁）

	(一)經營現況概述（如服務項目或商品名稱、營業情況、每月營業額及利潤等）
   (必填)

















(二)經營輔導與協助（營運時面臨的問題,期望獲得建議改善之處。如市場行銷、開拓客源、財務規劃、人力成本管控等。無則免填）






	四、資本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五、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：

	
申請人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
（正面黏貼處）

	申請人
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
（背面黏貼處）
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並蓋章）檢附下列資料

□公司行號設立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1份【須加蓋公司大小章】。
□可資證明稅籍登記本市之證明文件(如：稅務登記函文影本或統一發票購票證或最近一期401申報書) 影本1份【須加蓋公司大小章】。
□申請第肆點第四項各款所列補助計畫書(創辦事業資料)影本1份。（無則免附）
□可資證明事業體合夥人資料(如:公司章程或股東名冊或商業抄本等）。（無則免附）
□未曾接受中央、本府或其他地方政府機關同性質營業稅補助之切結書 (詳附件二)
□行政契約書一式2份。(詳附件三)


※申請書粗框欄內各項資料皆應填寫完整，如有問題，可洽承辦單位。
· 以上資料請郵寄或親送本府青年發展中心
地址：970 花蓮縣花蓮市海岸路17號
聯絡電話：03-8221316





附件二

	切結書115.05版

	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申請「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，經詳閱本計畫規定，切結完全遵守下列事項：
1、 本人完全符合本計畫第肆點各項之規定，並確實未曾接受中央、本府或其他地方政府機關同性質營業稅補助。
2、 本人完全符合本計畫第肆點各項之規定，依法於花蓮縣完成公司、商業或稅籍登記，且設立未滿五年之事業體；或設立未滿八年之新創事業。
3、 本人完全瞭解本計畫第陸點之規定，確實遵照本計畫第陸點申請程序，並於請款時間內完成請款程序，如因逾期或補正不完全，花蓮縣政府不予受理，絕無異議。
4、 本人完全瞭解本計畫各項規定，若有本計畫第柒點之情事，本府應終止或撤銷補助資格並追繳已核撥之補助款。
5、 本人違反本計畫之規定，經本府發現，即終止補助，已核撥之補助款，本人應主動於期限內辦理繳還事宜；經本府通知，逾期仍未繳還者，本府得依法強制執行。 
6、 本人完全明白並願遵守上開條文規定，若有隱瞞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此致  花蓮縣政府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
中  華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

附件三


	行政契約115.05版

	    立契約書人花蓮縣政府(以下簡稱甲方)，與申請人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依「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」(簡稱本計畫)第柒點、行政程序法第139條及第148條規定，同意訂立本契約書，條款如下：
第1條 乙方符合本計畫補助條件，甲方依計畫內容規定核准乙方青年創業及營業稅補助。
第2條 乙方已詳閱並願遵守本計畫內容。
第3條 乙方不履行契約義務或違反本計畫之規定，經甲方發現者，即終止上開補助款，已補助之款項，乙方應主動辦理繳還事宜，乙方未於期限內繳還，經甲方通知，逾期仍未繳還者，乙方同意自願接受強制執行。甲方得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。 
第4條 本契約規範不足部分，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依「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」規定辦理。
第5條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，自甲乙雙方簽訂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花蓮縣政府
代表人：徐榛蔚
地  址：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電  話：03-822717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身分證字號：
地址：
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



[bookmark: __DdeLink__17966_3898260536]附件三

	[bookmark: __DdeLink__17966_38982605361]行政契約115.05版

	    立契約書人花蓮縣政府(以下簡稱甲方)，與申請人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依「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」(簡稱本計畫)第柒點、行政程序法第139條及第148條規定，同意訂立本契約書，條款如下：
第1條 乙方符合本計畫補助條件，甲方依計畫內容規定核准乙方青年創業及營業稅補助。
第2條 乙方已詳閱並願遵守本計畫內容。
第3條 乙方不履行契約義務或違反本計畫之規定，經甲方發現者，即終止上開補助款，已補助之款項，乙方應主動辦理繳還事宜，乙方未於期限內繳還，經甲方通知，逾期仍未繳還者，乙方同意自願接受強制執行。甲方得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。 
第4條 本契約規範不足部分，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依「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」規定辦理。
第5條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，自甲乙雙方簽訂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花蓮縣政府
代表人：徐榛蔚
地  址：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電  話：03-822717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身分證字號：
地址：
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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